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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4年1月3日

（2023）浙0702民初5444号
王英杰：本院受理原告朱卫丰、毛惠玉与被告贾丽

娟、王英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
5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贾丽娟、王英杰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在债务人义乌市奥兰狐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出资范围返还原告朱卫丰、毛惠玉代偿款本金
2259405.3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62894.47元
（暂算至2023年3月25日，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17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款26828元（原告已预交），
由被告贾丽娟、王英杰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
内向本院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则按
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5126号

陈霞、杜国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陈霞、杜国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512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杜国兵、陈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共同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借款本金25139.56元，并支付利息及罚息5601.97元
（利息及罚息暂计算至2023年8月9日，此后仍按合同约
定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日），并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3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76元，公告费650元（原告已预交），合计诉讼费用1226
元（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向本院交纳受理费576元、向原告
支付公告费650元，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由被告杜国
兵、陈霞共同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13号之一

2023年5月15日，本院根据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
债务人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3年12月22日裁定宣告金华银尔日用制

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38号之一

2023年8月3日，本院根据周晓琳、杨永法的申请裁定
受理金华住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
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住晨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金华住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住晨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月28日裁定宣
告金华住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住晨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51号之一

2023年10月7日，本院根据常贯星的申请裁定受理
金华市惠民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
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惠民商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金华市惠民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请
求宣告金华市惠民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3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金华市惠民商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惠民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739号

邹群英、张帆：本院受理原告吴益文与被告邹群英、
张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73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邹群英、张帆于本判决生
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吴益文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
利息178100元（已算至2023年8月19日，之后利息按起
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标准四倍，即年利率14.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二、驳回原告吴益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2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920元，由原告吴益文负担
298元，被告邹群英、张帆负担762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7日内交纳。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111号

张青芳：本院受理原告程根火与被告张青芳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726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程
根火要求与被告张青芳离婚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286号

陈俊俊：本院受理原告顾世忠诉被告陈俊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3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

告陈俊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顾世忠
欠款3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欠款3000元
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3年10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陈俊俊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222号

郑风：本院受理原告郑修章诉被告郑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726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郑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郑修章借款
本金70000元及利息（分别以20000元、50000元为基
数，各自2012年11月10日、2015年2月5日起按1.3%
月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2200元由郑风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86号

本院于2023年12月18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圣妮斯
针织袜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东阳市圣妮斯针织袜厂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东阳市圣妮斯针织袜厂的债权人应在
2024年1月30日前向东阳市圣妮斯针织袜厂管理人（地
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路18号碧水名府3号楼东阳明
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5258929409，金
女士）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
院定于2024年2月1日15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
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
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
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87号

本院于2023年12月18日裁定受理东阳市斑马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东阳市斑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东阳市斑马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月30日前向东阳市
斑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
广福东街23号总部中心C座西19层浙江良济律师事务
所，联系方式：18758079506，胡律师）申报。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4年2月1日
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
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
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
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
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
（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885号

杭州耀辰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对
原告苏春香、苏春花、苏宏明、苏文君与被告张丽珍、杭
州耀辰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衢州耀辰
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1885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春香、苏春花、苏
宏明、苏文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59元，公告
费820元，由原告苏春香、苏春花、苏宏明、苏文君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0921民初1337号

孔雪海：本院受理的（2023）浙0921民初1337号原
告岱山县衢山万豪休闲会所与被告孔雪海娱乐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孔雪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给原告岱
山县衢山万豪休闲会所欠款本金5917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9元，公告费560元，
由被告孔雪海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4民初4510号

傅银华（浙江省磐安县维新乡溪下路村41号）：本院
受理原告沈国军与傅银华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4民初45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傅银华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沈国军借款本金2300元。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
元，由被告傅银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9746号

黄海霞：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照财与被告黄海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1民初974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黄海霞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
给原告李照财借款34250元及逾期利息（自2023年9月
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656元，由被告黄海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6破2号

2021年7月23日，本院根据夏支龙的申请裁定受理
庆元县汇金房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庆元县
汇金房产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目前无财产可供分配。本
院认为，庆元县汇金房产有限公司资不抵债，符合法定破
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同时，因庆元县汇金房产
有限公司现阶段无法立即处置变现资产，无财产可供分
配。破产管理人申请终结庆元县汇金房产有限公司的破
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
2023年12月29日裁定宣告庆元县汇金房产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庆元县人民法院

马丽

电视剧《好事成双》不久前热播。其剧

情是，曾是一流大学高才生的林双，婚后迅

速怀孕成了全职妈妈，但为家庭全身心付

出的她却遭遇背叛。离婚在即，为了争夺

女儿的抚养权，林双不得不重返职场，她用

实际行动完成了从家庭主妇到职场人的转

变，也收获了美好爱情。尽管这是部励志

剧，但林双之前的处境也引起广大观众的

同情与法律思考，面对老公卫明婚内出轨、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藏匿婚生女儿小苹果

等行为，林双应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好事成双》中的卫明是一家大公司的

副总，其妻子林双是全职太太。卫明在林

双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夫妻共有的房产产

权登记在父母名下，为达到离婚目的，他又

将上述房产变卖，导致林双与女儿无家可

归。结合剧中卫明通过给父母购买别墅和

豪车、在境外购买豪宅的一系列隐藏、转移

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林双在不愿离婚的

情况下，可向人民法院诉请婚内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在夫妻双方未进行特别约定的情形

下，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

应当按照法定夫妻财产制确定归属，即共

有。为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除非双

方协商一致，原则上一方不得提请婚内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六条规定，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

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

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的，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在婚内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即通过诉讼行为将法定的

夫妻共同财产制变更为分别财产制，以保

护婚姻中守约方的合法权利。

离婚经济补偿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以法律的形式体

现对家务劳动价值的尊重。民法典第一千

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

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

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

方应当给予补偿。根据民法典规定，离婚

经济补偿的适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

请求权人是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一方；二

是需要明确提出经济补偿的请求；三是提

出请求的时间必须在离婚时，离婚后再提

出该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林双因怀孕放弃大好的职业前景辞职

当起了全职太太，负责一家老小的生活起

居。林双在诉请离婚时，有权要求卫明给予

离婚经济帮助。对经济帮助补偿的金额，应

当考虑全职照顾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所

造成的经济、社会地位和能力等方面的损

失，并结合当地生活、教育、医疗水平以及另

一方的实际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认定。

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双

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以平均

分割为原则，但在特定情形下，一方可主张

对方不分或少分。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

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

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

分。根据上述规定，卫明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多次实施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

行为，林双在起诉离婚时，可主张对卫明不

分或少分财产。值得注意的是，一方在离

婚后才发现另一方有上述不法行为的，还

可以向人民法院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

获取子女直接抚养权

不少观众认为林双是家庭主妇，没有

固定的工作，不利于争取女儿小苹果的抚

养权。但实际上，卫明虽年收入颇丰，但在

女儿出生的几年时间里，卫明很少直接参

与其生活和学习，小苹果也明确表示要跟

妈妈一起生活。因此，根据小苹果对林双

的依赖程度及其真实意愿，林双可诉请获

得小苹果的直接抚养权，而非简单以物质

条件的优劣确定抚养权归属。

离婚时，子女的抚养归属通常是双方

争议较大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判决抚养归

属时通常综合抚养意愿、抚养能力、抚养环

境及子女年龄等因素进行考虑。实践中，

往往有固定工作及物质条件更好的一方更

容易获得子女的直接抚养权。

民法典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相关强制

性规定，体现了对守约方权利的保障与救

济。因此，我们应严守法治红线，共建文明

家风。 （文章摘自《人民法院报》）

婚姻守约方的权利救济
——从电视剧《好事成双》说起

婚姻守约方的权利救济
——从电视剧《好事成双》说起

电视剧《好事成双》宣传海报。资料图片


